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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文件：“司法+行政”加强野生动物放归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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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蓝皮书：中国无障碍环境发展报告（2022）》发布
今年 5月 5日，《无障碍环境蓝皮书：中

国无障碍环境发展报告（2022）》发布暨无
障碍环境数字化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会议介绍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立法最新进
展。自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2022 年 10 月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以来，经征求社会
各方面意见，于今年 4 月 24 日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二审草案明确重
点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同时惠及其他人，
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
审草案以专章形式对保障措施作出规定，
使得该法律草案体例更加科学、结构更加
合理，条款设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
性，有助于推动法律颁布后真正落地见效。

五部门联合印发规划推动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 5 部门联合印发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Ⅰ—Ⅲ类）
比例达到 85%，较 2020 年提高 1.6 个百分
点，水环境质量保持持续改善势头。在水
资源方面，积极推进生态流量管理全覆盖，
健全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机制；加强河湖生
态流量监测，加强江河湖库水资源配置与
调度管理，强化河湖生态流量监管。在水
生态方面，强化重要水源涵养区保护和监
督管理，开展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与修复
试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科学实
施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和重要栖息地恢复工
程 ,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在水环境方面，
强化控源截污，治理污染，顺应人民群众对
优美水生态环境的向往，大力推进美丽河
湖保护与建设。

十一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两高”等十

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
容行业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提出，要坚持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底线，明确规定医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
动，必须遵守卫生健康有关行业准入的法
律法规。要跨部门开展综合监管，在现有
法律法规框架下，从登记管理、资质审核、

“证”“照”信息共享、通报会商、联合抽查检
查、协同监管、行刑衔接等多个维度同时发
力，构建贯通协同、高效联动的行业监管体
系。要统筹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充分考
虑医疗美容行业规律特点，在推进优化行
业准入条件等方面作出规定。

（整理：杨璐嘉 来源：中国青年网、生
态环境部官网、人民网）

让可爱的精灵早日回家
□本报记者 王昱璇

今年的洄游期还没结束，辽东
湾繁殖区的斑海豹已经开始陆续北
上，在这个本就不庞大的家族中，
仍有 47 只斑海豹流浪于山东等 10
个省市，至今未能回家。

而这次流浪，要从 7 年前的一
场猎捕说起。

自 2016年 3月开始，一到斑海豹
繁殖的季节，被夜幕笼罩的辽宁省营
口市和盘锦市之间的冰区海域上总
会出现几艘渔船，数天的出海时间
里，渔民刘某等人在冰区海域来回穿
梭，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斑海豹
幼崽。猎捕完成后，刘某等人从长
兴岛偏僻的小码头上岸，早就在此
等待的翟某等人会从他们手中收购
这 些 斑 海 豹 幼 崽 ， 并 运 至 某 处 暂
养，再以每头 2 万元至 5 万元不等
的价格出售给山东、河南、浙江等
地的水族馆，用于营利性展览或出

售 给 个 人 用 于 二 次 转 卖 。 截 至 案
发，翟某、刘某等人共猎捕、收购
斑海豹幼崽 206只。

2019 年 2 月，公安机关在案发
地查获 71 只斑海豹幼崽，并分别将
其送至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 3 家农
业农村部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网络成
员单位进行安置救助。“因被猎捕
时受到惊吓，被藏匿时又未得到母
乳 喂 养 ， 小 斑 海 豹 送 来 时 非 常 虚
弱，免疫力极差。”成员单位辽宁
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
究 员 鹿 志 创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安置两个月后，存活下来的 61
只 斑 海 豹 幼 崽 经 评 估 符 合 放 归 条
件，这才分两批放归到辽东湾中。

2021 年 4 月，经大连长兴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
珍贵野生动物罪判处 7 家被告单位
罚金 785 万元；判处被告人翟某等
42 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至一年三个月
不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收缴违
法所得。

案件判决后，对于已经运往外
地的 72 只被扣押斑海豹，在综合考
虑其身体状况、结果所在地饲养条
件等因素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决定
实施就近寄养救助的方案，结果导
致被扣押的斑海豹分散在全国各地
寄养，迟迟没有被移交救助，甚至
出 现 了 由 涉 案 单 位 继 续 饲 养 的 情
况。更严重的是，由于部分被扣押

的斑海豹在遭遇猎捕时受到惊吓，
再加上长途运输导致身体虚弱，进
而造成其在自然状态下因疾病、受
伤等原因死亡。

不仅是大连，在贵州省贵定县
和江苏省宝应县，当地检察机关在
办理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时也遇到
了类似问题。

贵定县检察院检察官受邀提前
介入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时发现，公安机关将扣押的三只
画眉鸟交由贵定县林业局派出机构
林业站管护，林业站在接收后，将
三只画眉鸟暂时寄养在一护林员家
中。护林员缺乏专业养护知识，造
成其中一只画眉鸟死亡，剩余两只
画眉鸟处于无收护机构、无专业人
员看管、无扣押场所的“三无”境
地。宝应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办理一
起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
生野生动物案时发现，犯罪嫌疑人
通过播撒含有农药水草的方式，非
法猎捕野鸭 500 余只，其中有 317
只 野 鸭 属 于 国 家 保 护 的 “ 三 有 动
物 ”， 且 体 内 含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农
药，面临生命危险。

“我们在办理涉野生动物刑事
案件时，经常会遇到野生动物活体
物证的取证、管理等问题。如果案子
破了，但涉案野生动物没有获得新
生，这就使办案背离了原有目标，案
件的办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宝应
县检察院检察官索兴阳说。

“我们在办理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时，经常会遇到野生动物活体物证的取证、管理等问
题。如果案子破了，但涉案野生动物没有获得新生，这就使办案背离了原有目标，案件的办
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

“1月3日，成立专班；1月12日，召
开座谈会；2月 20日，咨询专家……”
在大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叶
红的工作桌上，贴着一张由她自己
制定的工作计划推进表，里面详细
记载了办理斑海豹保护溯源治理案
件的工作进度。按时完成每项工作
后，叶红都会在表上打个勾。

“办理野生动物案件必须有紧
迫感，案件的办理速度决定了野生
动物的生存情况。”这是叶红制定工
作 计 划 推 进 表 的 初 衷 。2022 年 12
月，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将涉案斑海
豹溯源治理公益诉讼线索移交大连
市检察院办理。鉴于该案覆盖面广、
影响力大，该院立即成立专案组，查
明扣押的斑海豹尚有 47 只存活，并
于今年 3 月 15 日以督促相关部门移
交救助斑海豹事由立案。

“我们认真查找斑海豹被长期
扣押、移交滞后的原因，通
过召开专家论证会，确
定了包含能放尽放、
科学评估、就近就地
移交救护等内容的
救 助 方 案 ，通 过
召开推进移
交 工 作

会，决定成立大连市公检法联合处
置小组，分片区分批次到斑海豹寄
养地完成将扣押斑海豹向辖区行政
机关移交工作。”专案组成员、大连
市检察院检察官陈磊表示，该院把
斑海豹寄养地点集中、扣押数量多、
既有刑事已决案件也有尚在办理案
件的山东省，作为启动移交的首站，
探索运用办案与救护分离方式对案
件还在侦查阶段的 6 只斑海豹一并
移交救助。

由于 47 只扣押的斑海豹被寄养
在全国 10 个省 14 个城市，存在多头
监管或者无监管的情况，司法机关
如 何 跨 省 际 向 行 政 机 关 移 交 斑 海
豹，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道难
题 。对 此 ，该 院 一 方 面 形 成 工 作 报
告，建议辽宁省检察院报请最高检，
在国家级层面进行沟通协调。最高

检第八检察厅向农业农村
部渔业渔政局发函

后 ，该 局 复 函 称
已 就 妥 善 处 置

涉 案 斑 海 豹
进行了总体

部署；另一方面，该院根据案件管辖
的规定，向涉案斑海豹所在地的 14
个市级检察院通报扣押情况和有关
线索，推动斑海豹保护及时到位。

召 开 专 班 会 议 、 组 建 专 家 团
队、制发检察建议……专案组每一
步扎实的工作，都是为了让扣押的
斑 海 豹 能 够 健 康 成 长 。 发 稿 前 一
天，叶红告诉记者，大连市公检法
联合处置小组已于 5 月 8 日至 10 日
先 后 到 斑 海 豹 扣 押 地 山 东 省 日 照
市、临沂市、寿光市，完成了首批
17 只斑海豹的移交工作。17 只斑海
豹，在经历了 1500 余天的漫长等待
后，终于走出“黑名单”，迎来重返海
洋的曙光。其他省份的移交接收工
作也将随即展开。

“让每一只斑海豹都能回到自
己的家，这是我们办好这个案子的
初衷，也是答好野生动物保护公益
诉讼这张考卷的关键。”采访中，叶
红向记者展示了那张工作计划表，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 16 项工
作，剩下的 2 项都是长期任务，我们
算是交卷了。”

“我们认真查找斑海豹被长期扣押、移交滞后的原因，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确定了包含
能放尽放、科学评估、就近就地移交救护等内容的救助方案，通过召开推进移交工作会，决定
成立大连市公检法联合处置小组，分片区分批次到斑海豹寄养地完成将扣押斑海豹向辖区
行政机关移交工作。”【 】

在渤海辽东湾，每年冬季，被称
为“海上大熊猫”的斑海豹从西北太
平洋的寒冷水域洄游到这里进行繁
殖；在横跨江苏、安徽两省的高邮湖
湿地，以斑嘴鸭、绿头鸭为主的千只
野鸭群在此越冬迁徙，成为水面上
的美丽“精灵”；在贵州贵定，因为当
地雨水丰富，定居下来的画眉鸟以

“林中歌手”的身份为密林带来勃勃
生机。

而某天，这些受到国家保护的
野生动物因为遭遇猎捕，可能被杀
害，更可能成为水族馆里的表演者
或被圈养的笼中鸟……侥幸活着的
它们，面临远离原生环境和未知生
死的恐惧。

违法者落网后，被司法机关扣
押 、暂 养 的 野 生 动 物 如 何 放 归 救
护？检察机关携手各方，坚持对野
生动物实施优先保护的原则，不仅
在司法实践中积极探索涉野生动物
案件的办理模式，而且从优化顶层
设计上加强衔接协同，为珍贵动物
的回家之路保驾护航。

除了跨区域移交救助涉案野生
动物外，确保它们有序管理和及时放
归也是做好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后
半篇文章”的应有之义。

我国法律对于野生动物活体物
证的管理缺乏明确性规定，司法实践
中的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是直
接送往野生动物救护站，有的是交由
专业人员看管，有的是暂养于动物园
或水族馆，有的是鉴定完毕后立即放
生。那么，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对
涉案野生动物来说是最有利的？

“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物种鉴定
和辨认是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如果
是本土物种，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把它
们放归到适宜生活的野外栖息地；如
果是外来物种，可以把它们放到科普
教育场所，避免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
出现。”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
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野外栖息地首
选当然是原产地，但如果某个地方达
到适宜生存区的环境评估条件后，也
可以认为符合野外栖息地的要求。”

“很多野生动物都有周期性迁徙
的特性，且分布范围比较固定，对它们
来说，放归野外肯定是最合理的方
式。”鹿志创说，“但怎么放，放完之后
它们是否能够生存，它们在人工饲养
条件下所携带的微生物是否会对野外
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等等，这都是需要
考虑的内容。换句话讲，要做好评估，
科学放归，确保它们的生存安全。”

涉案野生动物的价值认定直接
影响定罪量刑。司法机关在办案过
程中往往会因为活体物证价值认定
困难，而一再延长扣押取证期限，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涉案野生动物的生
命周期。对此，吕植给出了自己的观
点，“活体物证不同于其他物证，不应
该 等 到 案 件 判 决 结 束 后 再 进 行 处
置。只要定损鉴定、固定取证等流程
完成后，检察机关可以督促公安机关
尽快开展涉案野生动物放归工作。”

吕植的观点，与大连市检察院于
今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移交救助斑海
豹案专家论证会形成的意见不谋而
合。会上，多位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提
出，司法机关可探索对涉野生动物刑
事案件采取“诉放分离”“罚救分离”

模式，在保存好涉案证据的前提下，
对存活野生动物尽快进行救助和放
归。“这个意见不仅具有必要性，对司
法机关来说也具有可操作性。”参会
的鹿志创对此印象深刻。

巧合的是，鹿志创口中的“可操
作性”在最高检指导江苏等地检察机
关办理涉海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中得到了充分印证。跟随江
苏海龟案的脚步，多地检察机关结合
当地实际，在办理涉野生动物刑事案
件中探索适用“诉放分离”模式。

“作为司法机关，我们不能从保
护者变成伤害者，不能让鲜活的生命
终结在我们手中。”贵定县检察院检
察官罗文才向记者说起了办案时的
最大感受，“还是要快！”在森林公安
对扣押的两只画眉鸟进行证据固定
后，该院随即邀请林业部门专业人员
对画眉鸟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在确定
其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经与公安
机关、林业部门协商一致，将两只画
眉鸟在该院提前介入后的第 9 天予
以放飞。

宝应县检察院在上级院的指导
下，通过咨询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深
入了解野鸭的生活属性，监测扣押的
野鸭身体状况，并给予必要救助，同
时选取辖区最有利于野鸭生存的区
域，督促公安机关在固定好案件证据
后，及时组织放飞野鸭。

“检察机关对涉案野生动物的放
归救护工作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实
践中可以探索对涉案野生动物的走向
进行全链条监督或定期开展‘回头看’
活动，确保涉野生动物案件办理取得
实效。”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中国首
席代表龙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活体物证不同于其他物证，不应该等到案件判决结束后再进
行处置。只要定损鉴定、固定取证等流程完成后，检察机关可以督
促公安机关尽快开展涉案野生动物放归工作。”【 】

一个转变：探索“诉放分离”“罚救分离”模式

画眉鸟 （资料图片）

今年 5月 1日起，新修订的野生动
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依据该法规定，
检察机关可以督促野生动物保护主
管部门组织开展涉案野生动物收容
救护工作，这为野生动物保护筑起了
一道更为坚实的司法防线。就在 4月
28日，一份省级层面的规范性文件出
台，为在贯彻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
础上构建区域协作、部门联动的野生动
物保护新机制提供了重要助力。

这份文件，是辽宁省高级法院、
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建
立司法涉案活体野生动物放归救护
联动协作机制的意见（试行）》。《意
见》明确了信息共享及线索移送、联
动开展证据固定、联动开展证据移
送、联动开展放归救护、联动开展跨
区域协作等 5项机制。（下转第八版）

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中国首席代表龙迪建议，中国检察机关可
以从加速探索涉案野生动物放归救助司法模式、加强对野生动物救助
相关部门的司法监督、增强信息公开与公众监督、强化多部门协作、推
动建立涉案野生动物保护全球司法合作机制等方面开展此项工作。【 】

被扣押的斑海豹寄养在救助单位

绿头鸭
（资料图片）

左图：放生被扣押的斑海豹
下图：位于辽东湾的斑海豹繁殖基地

李雪林摄

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依据该法规定，检察
机关可以督促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涉案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这为
野生动物保护筑起了一道更为坚实的司法防线——


